
乐山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证明

XXX，男（女）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，是我校XXXXX

学院XXXX级XXX专业本（专）科学生，该生应于2017

年 7月毕业。

特此证明。
  教学院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4月15日

